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荔湾府行复〔2018〕88 号 

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 

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服务部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。 

 

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某服务部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

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于 2018

年 9 月 14 日拆除西华路桃源小区某号首层雨蓬的行为，向广州市

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被申请人拆除桃源小区某号首层雨蓬的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称： 

2018 年 9 月 13 日上午约 10 时，被申请人下属的金花街综合

行政执法队到申请人处，把《违法建设法律后果告知单》粘贴在

墙上，未对申请人负责人及其他员工作出告知。该《违法建设法

律后果告知单》上未写明违反了《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》

的哪一条、哪一项、哪一款，也未写申请人有无复议申诉的权利。

2018 年 9 月 14 日凌晨 1 时 45 分左右，被申请人下属的金花街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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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行政执法队拆除了桃源小区某号首层雨蓬，暴力执法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有法定职权依据。根据《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

管理规定》第四条第四款、第五十八条第（二）项及《广州市违

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违法搭建的建

筑物、构筑物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二、涉案雨蓬既违反

规划规定也违反市容规定，已构成违法建设。1、根据涉案大楼相

关产权报建资料及房地产平面附图，并无显示规划报建有外飘雨

蓬，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的规定，涉案雨蓬已构成违法建设。此外，根据《广州市市容环

境卫生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八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擅自在道路两侧

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料，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，

也应该被拆除。故涉案雨蓬既违反了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，

也违反了《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均应当

拆除。（二）2018 年 6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下辖金花街执法队至桃

源小区某号巡查发现该处首层门口 3.5 米处设置有一伸缩雨蓬，

长 26 米，宽 1.7 米，桃源小区某号首层有“某培训中心”字样招

牌。经查，该雨蓬无规划报建手续。同日签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

书，要求责任人于 2018年 6月 24日 20时前自行拆除该雨蓬。2018

年 9 月 13 日复查，责任人未拆除，被申请人现场张贴违法建设法

律后果告知单，告知责任人逾期未拆除违法建设的，被申请人将

按规定实施拆除。2018 年 9 月 14 日，金花街执法队对该雨蓬进

行强制拆除。综上所述，涉案雨蓬既违反了规划规定，也违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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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容规定，属于违法建设，被申请人只能依职责对其进行拆除。

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18 年 6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巡查发现荔湾区桃

源小区某号门口高 3.5 米处设置一伸缩式雨蓬，长 26 米，宽 1.7

米，现场张贴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认为业主搭建雨蓬，违反

了《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和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责令在 2018 年 6 月 24 日 20 时前

自行拆除雨蓬。2018 年 9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再次到

上址检查，发现雨蓬仍未拆除，现场张贴《违法建设法律后果告

知单》，告知逾期拒不拆除违法建设将可能承担的负面影响。2018

年 9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工程队将上述雨蓬予以强制拆除。申

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强制拆除上述雨蓬的行为，于 2018 年 9

月 26 日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“……市、

区、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”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相关法律、法规

的违法建设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行政强制的

设定和实施，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、范围、条件和程序”。《广州

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城市、镇规划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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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违法建设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报

区、县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。……”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人民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前，
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进行公告和催告，

严格遵守送达和期限等相关要求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实施强制

拆除行为时，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进行，其强制拆除行为应予确认

违法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3 目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 

确认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对荔湾区桃源小区某号首

层雨蓬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

2018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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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条指引 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 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 3 目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

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

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

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：（三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；决定撤销

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，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

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：3．违反法定程序的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 

第四条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，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、范

围、条件和程序。 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 

第二十条第二款：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需要依法强

制拆除的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报区、县级市以上人民政

府批准。…… 

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、镇人民政府在

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前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的规定进行公告和催告，严格遵守送达和期限等相关要求。 


